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

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精神，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领域

营商环境，促进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

我市生态环境工作实际，2022 年 8 月，营口市生态环境局联

合市司法局共同印发《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

为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试行）》。该意见试行以来，取得

了良好效果。2025 年 11 至 12 月，市生态环境局经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制定了《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

为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了便于

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意见》相关内容，现

就《意见》出台的主要内容作如下解读：

《意见》共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总体要求、告

知承诺制度的内涵及适用条件、工作要求。下面就重点内容

进行解读：

（一）工作原则。共有 4 方面的原则。

坚持依法监管。坚持职权法定，通过进一步优化裁量，

确保执法有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守

好环境质量的底线，把握好法律的基本要求，强化重点领域

执法监管工作，严厉惩处相关违法行为。

坚持教育引导。通过灵活运用引导、说服、教育等非强



制性柔性执法方式，既达到改正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秩序的

目的，也能起到防止和减少违法行为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统一，制度刚性约束和执法柔性化解统一。

坚持过罚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

依据，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

做到过罚相当，避免过度执法。对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轻微

违法行为，经警示约谈、即时或者承诺改正后，实行首错不

予立案处罚。

坚持诚实守信。对当事人在两年内因同一违法行为再次

违法或者未履行改正承诺的，辖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其违

法行为依法处罚。

（二）告知承诺制的内涵及适用条件。轻微违法行为告

知承诺制度，是为生态环境领域监管对象建立的首次轻微违

法容错机制。具体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在“双随机”抽查以及

通过投诉举报、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掌握案件线索后

开展的执法活动中，发现当事人两年内首次违法，且环境违

法行为不属于下述特殊情形的，对本可予以行政处罚的环境

违法行为给予适当的执法观察期，经警示约谈、说服教育、

督促整改，当事人自愿签署承诺书，承诺在执法观察期内完

成整改及不再违法，经核实后，生态环境部门不再予以立案

处罚的一种制度。

符合下列情形，不可适用告知承诺制度：



1.涉刑或行政拘留的；

2.涉及拒不配合或拒不整改的；

3.涉及逃避监管或弄虚作假（含环评、验收、检测报告、

排污许可、经营许可等）的；

4.涉及自然保护地、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地、禁养区（含

限养区）的；

5.涉及无证排污的；

6.涉及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的（含噪声）；

7.涉及危险废物的（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识

的除外）或排放油类、酸、碱、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

8.涉及未验先投、未建先投等“三同时”问题的（未造

成明显污染后果或能够按期拆除恢复原状的除外）；

9.涉及污染事故或造成跨行政区域（区级以上）环境污

染后果的；

10.涉及生态损害赔偿、违法所得及处置费用的；

11.涉及违规设置排污口的；

12.涉及核与辐射的（涉及培训、考核、台账、标识等

除外）；

13.涉及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或者突发事件、特殊

或重大活动期间，实施相关环境违法行为的；

14.涉及有效举报投诉达三次以上，或者引发群体性事

件，或者造成恶劣社会、舆论影响的；



15.实施告知承诺后再次出现同一环境违法行为的。

（三）工作程序。执法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后，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开展检查，制作现场勘察笔录、询问笔录及收

集相关证据。经查发现属于可以适用告知承诺制度情形的，

执法人员需上报法制部门进行审核，经执法机构集体合议

同意后，执法人员需填写告知承诺案件审批表，经执法机

构主要负责人签批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指出违法行为、

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提出整改要求和执法观察

期时限。当事人对相关情况确认无误后，自愿签署承诺书。

执法单位要结合违法行为情况，对当事人进行警示约谈。

执法人员需在当事人整改期限的次日开展现场复核。执法

人员视复核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执法观察期时限一般在 7 天至 30 天之间，特殊情况可

由执法机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告知承诺案件要形成纸质案卷。告知承诺案件完成后，

执法人员需在 3 个工作日内将告知承诺案卷上传营口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监管系统。

实施告知承诺制度应当严格落实《营口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工作制度（试行）》的相关规定，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音像记录。

自 2025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6 日，通过局门户网站

发布的《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



度的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征求相关企业意见等方式，

共收集到全市 123 家企业的反馈意见，均无意见。

经局法律顾问审核认为，关于在生态环境领域推行轻微

违法行为告知承诺制度的意见》的各项规定，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核心内容，

如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情形不予行

政处罚，以及强调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等原则，均

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有明确的依据。同时，该制度通过规范的

程序设计，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

并明确了不适用情形及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确保了执法的

严肃性与制度的刚性。因此，该文件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

解读单位：营口市生态环境局

解读人：关作正

解读电话：2206036


